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清雪机出租方案

根据《五大连池市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实施意见（试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意见》和《五大连池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资产使用管理及后续管护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特制定此方案。
1、 竞价租赁内容
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清雪机(含柳工830H装载机一台及雪刷一台），资产总价值198200元整。租赁价格每年不低于上述资产总价的2.5%（不足百元进位取整数），即每年5000元，租用期限5年，租金共计25000元。
2、 [bookmark: _GoBack]竞价租赁期限及底价
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清雪机(含柳工830H装载机一台及雪刷一台），在五大连池市中流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产权交易平台交易出租，租用期限5年，自2025年12月---2030年12月31日。如按照挂牌底价交易，乙方须平均每年支付租金伍仟元整（¥5000元），5年累计支付租金¥25000元。如有溢价，则按上述比率进行支付。有意竞标者在竞标前需向五大连池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缴纳保证金¥5000元，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起拍价格为¥25000元，每次竟拍阶梯价最低为¥500元。竞价时租金高者中标。
3、 竞价租赁人资格及条件
1.本次竞标者需具有以下条件：竞标者需提供等同或超过198200元价值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如竞标者无相应抵押物直接报名参与竞拍，不能正常履行相关手续后果自负。
2、竞标成功者需在竞标成功后3日内，同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定租赁合同及抵押协议，明确双方权利责任，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当年租金一次性汇入五大连池市中流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指定账户，以后每年租金需在当年的12月30日前一次性汇入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指定账户，如在约定交款期限内不缴纳租金，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终止租赁，承租方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承租方在承租期间须无偿为建设乡富民村所属辖区清理积雪，要确保做到下雪时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确保富民村辖区内交通畅通，路面无积雪。
4.承租方在租赁合同规定的期间拥有租赁车辆的合法使用权，租赁期间承租方应妥善保管租赁车辆、附属机具；做好保障车辆性能的各项工作，不得买卖、抵押、质押、转租、转借。机车投保、检车，机车每年的各类保险费用由承租方负责按时缴纳。如承租方未按时投保，造成的任何损失都由承租方负责赔偿。
5、承租方承担因使用不当造成租赁车辆修理、停驶的损失及停驶期间租金；承担因不当使用租赁车辆或任何原因造成的不在保险赔偿范围内的任何损失。
6、承租方承担在租赁期内发生的租赁机械的毁损和灭失的风险；在租赁机械发生毁损和灭失时，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选择下列方式之一，由承租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其一切费用：(1)将租赁机械复原或修理至完全能正常使用的状态；(2)更换与租赁机械同等型号、性能的部件或配件使其能正常使用。
7、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不承担由承租方使用租赁车辆期间引发的各种连带责任和任何法律责任。
8、承租方在合同期满后，承租方应保证车辆正常工作运行的状态下及机车各种零部件的完整后交还给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9、机车逐年老化维修成本由承租方承担。
10、如承租方中途毁约需要向村里赔偿相应的损失。
11、承租方如违反本方案条款，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终止租赁，收回租赁机车，承租方损失自负，同时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相应损失。
12、本方案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五大连池市建设乡富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年12月5日                       
— 1 —

